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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政昏迷指數編制緣起與方法 

我國政府的財務行政體制，基於防範弊端與疏失的考量，向來將收入與支出的管理權責加以分開，在年度預算

編列上，由主計部門負責歲出預算的分配與控制，財政部門則負責歲入財源的籌措與預算赤字的融通。這種財政與

主計分立的制度，雖有審計部門在事後加以審核，但對於財政永續性的關注，卻因此欠缺了一個權責相符的管制機

制；再加上扮演代議民主核心的議會或立法機關，往往未能盡責地發揮應有的預算審議功能。以致於近二十年來，

我國各級政府的預算赤字逐漸成為常態，違背財政紀律者亦時有所聞，地方財政狀況日益困窘，形成我國未來發展

的重大隱憂。 

正因為我國當年財政事權的分散，也致使我國財政管理工作過於偏重歲入來源的規劃，對於預算支出卻缺乏有

效率的管理與控制，再加上面對民主選舉壓力，也弱化了財政管控能力。在此情形下，如能適時地導入類似信用評

等的機制，評估地方政府的財政狀況，以加強其財政管理效能，則對於金融穩定以及建立財政負責態度均應該有相

當幫助。 

因此，本研究嘗試基於社會公民的責任與促進公民參與財政的核心理念，提出「公民地方財政健全評估指標」，

同時為喚醒全民關注，特將該指標名為「財政昏迷指數」，就我國各縣市政府自精省後之歷年財政情勢進行分析探

討，以四大面向探討地方財政破產失靈之可能，期能提升財政透明度、建立財政課責性，更重要的是，利用此一指

標來強化公民參與，以共同維繫台灣財政的永續，落實世代正義。 

國際間對於縣市政府財政狀況的衡量，除以傳統的預算赤字、債務餘額、舉債額度、自籌財源等主要財政變數

的絕對值或相對比率來分析外，其較為普遍採用的指標，就屬以主要財政變數的絕對值或相對比率為依據，賦予相

對權數後所計算出綜合性的「財政健全指標」。其中，最主要參考指標就是美國各州政府為衡量其所屬地方政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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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狀況而建立的財政健全指標，包括如：澳洲、泰國、西班牙、印尼及印度的學者也曾援引此地方財政健全指標，

就其地方政府財政狀況加以評估。 

誠然因為各國地方財政之體系架構多所差異，在評估財政健全指標時需要進行因地制宜的調整，例如對於如美

國此類來自中央或聯邦政府協助相對有限的國家，地方政府就必須承擔較多財政運作責任，於是，此類國家的地方

政府需要藉由積極性的調整營業稅、房屋稅率等來平衡支出，並導入民間財務報表分析，來強化公共財務調度與管

理，以避免因為周轉失靈而造成地方政府倒閉；但相對的，也有如我國此類讓地方政府仰仗中央財政補助的制度設

計，此類國家就較少引用財務報表分析工具於財政工作之上，反而偏重關心中央補助之公平多寡，較少關注於地方

政府長期財政規劃或者是彼此間的租稅競合。只是，面對中央政府財政日益困難，台灣各地方政府或許遲早終將面

對中央財政補助斷炊，若能提早未雨綢繆，掌握財務健全程度，絕非杞人憂天之舉，更能有助於地方財政永續發展。 

故本報告參考國外衡量縣市政府財務狀況相關文獻的作法，例如 Brown（1993）、International City/County 

Management Association（ICMA）（2003）及Wang, et al.（2007），並依據審計部所公布歷年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總

決算審核報告的資料，建構一套全面性的綜合指標來衡量我國縣市政府的財務健全性，協助各地方政府建立財務風

險預警機制與財政紀律。 

整體而言，延續 ICMA（2003）的建議，本報告分別由「現金償付能力」、「預算支應能力」、「長債償還能力」

及「永續服務能力」等四個面向評估縣市政府的財務健全性。其中，現金償付能力是衡量縣市政府支付短期債務的

能力；預算支應能力則是衡量縣市政府是否有籌措足夠收入以支應歲出，不致發生赤字的能力；長債償還能力衡量

縣市政府清償長期借款與債務的能力；最後，永續服務能力衡量縣市政府維持目前所提供之公共服務水準的能力

（Wang, et al., 2007）。至於各項能力指標之詳細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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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現金償付能力 

首先，關於地方政府「現金償付能力」的衡量，本研究計畫利用地方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的統計資料，計算各

地方政府年度期間的流動性比率、基金餘額比率、普通與特別收入基金餘絀變動率及普通基金短期債務變動率等四

項指標，各變數定義詳見附錄附表 1、2。其中，流動性比率越大表示資金流動性越高，未來短期借款的壓力越低。

基金餘額比率越高表示短期的現金償付能力越佳。普通與特別收入基金餘絀變動率衡量現金償付能力的變動情況，

變動率越大表示現金償付能力增加。最後，普通基金短期債務變動率為地方財務健全性的負向指標，變動率越大表

示短期債務增加速度越快，現金償付能力的壓力增加。同樣，本報告依據經驗判斷給予各項不同影響權重，而將「現

金償付能力」定義為： 

現金償付能力 = 流動性比率 20%  + 基金餘額比率 50%  + 

                普通與特別收入基金餘絀變動率 10%  + 普通基金短期債務變動率 20%。 

（二） 預算支應能力 

其次，我們計算退休撫卹支出與人事支出占歲出比重、財政穩定指標、自有稅課收入（即稅課收入扣除統籌分

配稅款）占歲出比重和自籌非稅課收入（即歲入扣除補助收入和稅課收入之淨額）占歲出比重等五項指標來衡量地

方政府的「預算支應能力」。其中，退休撫卹支出、人事支出占歲出比重為地方財務健全性的負向指標，比率越高

表示地方政府財務狀況愈僵化，預算支應能力愈差。財政穩定指標的定義為自籌財源占地方政府必要支出（包括一

般政務支出、教科文支出、警政支出、環保支出及債務利息支出）的比率，表示每一元必要支出來自地方政府自籌

的挹注比率，比率越高表示地方財政自主提供必要支出的穩定度越高。最後，自有稅課收入、自籌非稅課收入占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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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比重分別表示每一元歲出從自有稅課收入及自籌非稅課收入的挹注比率，比率越高表示預算支應能力愈強。因此，

定義「預算支應能力」為： 

預算支應能力 = 退休撫卹支出占歲出比重 40%  + 人事支出占歲出比重 30%  +  

財政穩定指標 10%  + 自有稅課收入占歲出比重 10%  + 自籌非稅課收入占歲出比重 10% 。 

（三） 長債償還能力 

接著，我們以長期償付力度、年度還款占自籌財源比率、淨資產比率以及人均長期負債衡量地方政府的「長債

償還能力」。長期償付能力為年度還款金額占債務總額比率，比率越大表示每一元債務餘額被償還的比率越多。利

息保障倍數（EBIT）原本用以衡量企業由稅前息前純益支付利息費用的能力，運用在政府財政上指的就是年度還款

占自籌財源比率，該比率愈高表示地方政府以自籌財源支付長期債務的能力愈強。淨資產比率愈高表示長期償付能

力愈佳。人均長期負債為長債償還能力的負向指標，人均長期負債越大表示每人長期債務負擔越重，長債償還能力

越差。定義「長債償還能力」為： 

長債償還能力 = 長期償付能力 11% + 利息保障倍數 11% + 淨資產比率 44% + 人均長期負債 33%。 

（四） 永續服務能力 

最後，用教科文服務水準償付能力、社會福利水準償付能力、警政服務水準償付能力以及一般政務服務水準償

付能力衡量地方政府的「永續服務能力」。變數定義為地方政府自籌財源分別占教科文支出、社會福利支出、警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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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支出及一般政務支出的比率，比率愈高表示地方政府自籌財源相對於該項公共支出金額愈高，故地方政府維持

該項公共支出目前服務水準的能力愈強。定義「永續服務能力」為： 

永續服務能力 = 教科文服務水準償付能力 25%  + 社會福利水準償付能力 25%  + 

                   警政服務水準償付能力 25%  + 一般政務服務水準償付能力 25%。  

（五） 財政昏迷指數的評定方式 

為使各項財政指標有一致性之基礎，採用十分數（ten points）給分方式，作法包括下列三項步驟： 

1. 設定排序樣本： 

觀察歷年各縣市財政資料呈現之狀況，考量財政整體情形與發展趨勢，設定指標之年度評比標準。因應直

轄市改制後財政情勢之變遷，2014年之指標評定，係採用各縣市 2011年到 2014年之財政資料予以計算。 

2. 排除極端值： 

依據常態分配的性質，在各項樣本區間中，約有 99%資料的標準化分數會落在正負 3 之內，因此我們將標

準化分數大於 3或小於-3的數據視為極端值。也為避免所計算的分數受極端值影響，我們對整個樣本期間的每

一項指標進行標準化，再將標準化分數大於 3或小於-3的數據視為極端值，若為正極端值，該項指標分數為 10

分，若為負極端值，則該項指標分數為 0分，作為排除極端值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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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給定能力指標分數： 

在排除極端值後，再從其餘的觀察值中，將得分最高的地方政府該項指標分數設為 10分，最低者 0分。接

著，以內插法計算其餘地方政府在各年度的分數。若計算的財政指標為財務健全的負向指標，則以 10分減除原

始計算值後求得該項指標分數。 

（六） 本年度項目權重 

有鑑於去（2014）年各地方政府的公共債務總額已突破兆元大關，其中，有 3個直轄市與 6個縣市的短期債務

（未滿一年債務）比率已超過法定債限的八成，同時有 1個直轄市與 9個縣市的長期債務（一年以上債務）比率亦

超過法定債限的八成，瀕臨法定債限的縣市相當多。又對照各縣市總決算審核報告中，也有多處縣市向特種基金或

集中支付帳戶調度周轉相當金額，在在顯見各縣市現金控管方面之嚴峻情事，因此，本年度特將「現金償付能力」

之比重予以調升，將其權重調升一成，並同時調整相關細項指標之權重，以凸顯現金部分與其變化趨勢。 

配合「現金償付能力」權重之調升，「預算支應能力」的權重相應地調降一成，相關細項之權重亦同時調整，其

餘兩項能力指標之權重則維持不變。之所以調整預算支應能力，主因是面對法定義務支出的比率持續攀高，地方政

府對於此項可行對策空間大幅緊縮，除非中央進行修法，落實地方自治，否則地方政府僅能更加注重現金之調度安

全，才能應對僵固化之歲出結構。 

故「現金償付能力」、「預算支應能力」之細項指標權重有所調整者，包括：「現金償付能力」四個細項指標中，

基金餘額比率權重由 40%調升為 50%，普通與特別收入基金餘絀變動率則由 30%調降為 10%，而普通基金短期債務

變動率由 10%調升為 20%；「預算支應能力」五個細項指標中，退休撫卹支出占歲出比重之權重由 20%調升為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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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支出占歲出比重之權重由 20%調升為 30%、財政穩定指標之權重由 30%調為 10%、稅課收入占歲出比重之權重

則由 20%調為 10%。 

最後，就「長債償還能力」的四個細項指標中，將利息保障倍數之權重由 4/9調降為 1/9、淨資產比率之權重由

3/9調升為 4/9、人均長期負債之權重由 1/9調升為 3/9，以凸顯整體債務之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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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政昏迷指數編製結果 

在前述研究方法下，本研究嘗試比照醫學上對病症程度的判定用語，將地方財政狀況加以分類，以便社會大眾

更能掌握地方財政變化情勢。在分類基準上，本研究將財政昏迷指數大於 5的「追蹤觀察區」、昏迷指數界於 4.5～

5 的「普通病房區」、昏迷指數界於 4～4.5 的「加護病房區」、昏迷指數界於 3.5～4 的「插管區」、昏迷指數界於 3

～3.5的「葉克膜區」及昏迷指數小於 3的「腦死區」，用以呈現各縣市財政情況，也期以喚醒更多社會關注，以監

督落實財政紀律。 

圖 1：地方財政昏迷指數光譜 

6 5 4.5 4 3.5 3         0 

 

追蹤觀察區 普通病房區 中度昏迷 

加護病房區 

中重度昏迷 

插管區 

重度昏迷 

葉克膜區 

腦死區 

 

（一） 2014年整體情勢分析 

整體趨勢而言，上一年度的縣市財政發展，大致可以見到下列五項趨勢： 

1. 區域財政情勢差距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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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南部兩直轄市的財政艱困，北部與中部直轄市的財務狀況則維持持續優勢，其關鍵因素仍是在於地區

的產業發展失衡。尤其是近年來，雖區域平衡發展口號喊得震天嘎響，但南部縣市與東部縣市的投資與就業情

勢仍少無起色，更拖累了財政健全發展，如此反映出政府對於區域平衡的努力仍需要進一步強化。針對於此，

中央政府各部會應整合政策，並帶動中央與地方的緊密合作關係，以有效帶動中南部產業發展，也才得扭轉產

弱勢，落實財政紀律，避免地方財政缺口持續擴大。 

2. 整體債務持續攀升： 

在目前政府財政拮据的情勢下，2014年全國地方政府的長短期債務總額仍較前一年度增長，其成長率為3%，

也使得地方債務總額首次突破兆元大關。其中，新北市（增加 23%）、臺中市（增加 16%）、與臺南市（增加 11%）

的債務成長幅度都偏高，表示這些升格直轄市面對必要支出的大幅增加，仍需要仰仗融資舉債來平衡整體歲出。

而對於其他早已遭遇債限的縣市而言，債務雖受限於法令而無法新增，但也多是賴由專戶資金調度來調度融通。

只是，在這樣的趨勢下，也仍有兩位縣市首長在其任內最後一年的債務控制態度，包括嘉義市黃敏惠前市長（減

少 46%）與臺北市郝龍斌前市長（減少 8%），以負責任的態度來管理債務，選擇利用累計餘絀來償還債務，降

低接任者的債務負擔。以臺北市為例，2014年減少債務金額更高達 189億元，就地方財政經營而言，此等態度

值得社會加以肯定。 

3. 自籌財源出現衰退警訊： 

對照前年只有新竹縣與南投縣自籌財源（即歲入扣除補助款收入和統籌稅款之淨額）衰退的情況，今年度

包括臺中市、臺南市等十個縣市自籌財源都衰退，反映出因為去年不動產景氣翻轉，所以造成土地稅收的減少。

其中，臺中市（-7%）、臺南市（-12%）、桃園市（-15%）、苗栗縣（-10%）、花蓮縣（-14%）、連江縣（-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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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其中衰退比較顯著的城市。面對全國不動產市場進入緊縮階段，再加上今年度與明年度的景氣低迷，都將

嚴重衝擊地方財政的自籌財源收入，惡化其財政的健全度，值得特別關注。 

4. 節流工作無法落實進行： 

雖開源節流是因應財政困難的最好策略，但在節流部分，各地方政府的歲出金額仍持續增加。除臺中市、

臺南市等少數縣市，能夠具體進行節流策略並降低歲出規模外，大部分縣市仍缺少急迫性而持續提高歲出。對

照之下，臺中市與臺南市雖仍未達債限，仍有舉債空間，但仍戮力縮減四十多億元的歲出預算，更形難得。展

望未來，節流工作將更為艱鉅，尤其是面對年金改革停滯，將使地方政府負擔的大量舊制退休金支付責任也大

幅增加，加上其它的法定義務支出，如果無法確實落實節流工作，未來的財政情勢勢必將持續惡化。 

5. 現金調度挑戰增加 

對部分縣市而言，現金周轉問題逐步浮現，若不及早規劃現金流量控管，公庫可能出現無法支付應付帳款

的情況。其中更包括臺南市、苗栗縣、南投縣、嘉義縣及基隆市等五個縣市，2014年年底所有的機關公庫結存

現金加上短期投資金額，已經無法支應應支付之歲出帳款，若再加上縣市自籌財源的下滑趨勢，如果沒有即早

強化現金流量管理，並規劃風險因應對策，將可能影響未來一年內的公務人員薪資或其他公務經費的穩定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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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14年各縣市財政昏迷指數 

本研究參照國際地方財政信用評等經驗，就我國各直轄市與縣市政府財政情況，分別以：現金償付能力、預算

支應能力1、長債償還能力及永續服務能力等四大面向，估算昏迷指數指標（估算內容與細項見附錄），估算後得到

之 2014年我國各縣市政府財政昏迷指數如下表 1和圖 2，分別是有七個縣市昏迷指數已進步，但有十三個縣市則是

面臨退步的情況2： 

表 1：2014年財政昏迷指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1
 由於《民國 103 年度直轄市及縣市地方決算審核結果年報》尚未公布，尚未取得 2014 年人事支出資料，而人事支出有其持續性，故本研究暫沿用 2013 年資料。 

2
 本研究延續去（2014）年 4 月與 11 月所編製「臺灣 20 縣市地方財政昏迷指數評比報告」，因金門縣、連江縣財政狀況相當良好，與本島直轄市、縣市及澎湖

縣之財政昏迷指數得分差距懸殊，故本研究將剔除金門縣、連江縣兩個極端值，以合理比較各直轄市、縣市相對之財政狀況。 

財政昏迷

指數 

新
北
市 

臺
北
市 

桃
園
市 

臺
中
市 

臺
南
市 

高
雄
市 

宜
蘭
縣 

新
竹
縣 

苗
栗
縣 

彰
化
縣 

南
投
縣 

雲
林
縣 

嘉
義
縣 

屏
東
縣 

臺
東
縣 

花
蓮
縣 

澎
湖
縣 

基
隆
市 

新
竹
市 

嘉
義
市 

2014年 4.87 6.67 4.89 4.94 3.78 4.09 4.50 4.52 3.19 4.53 3.88 3.86 4.10 4.19 3.64 3.12 4.61 3.58 4.86 5.10 

2013年 5.04 5.47 5.59 5.60 3.95 4.46 5.50 5.23 3.40 3.59 3.11 3.98 3.31 3.72 3.99 3.84 3.78 3.68 5.42 4.53 

變化方向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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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014年直轄市及縣市財政昏迷指數 

 （依指數大小逆時鐘排列） 

2014年財政昏迷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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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今年度估算成果，首先觀察六都的財政昏迷指數發展趨勢，其中除臺北市的財政昏迷指數 6.67為全體最高，

且與 2013年比較呈正向發展外，其他直轄市在去年皆呈現負向發展的情形，昏迷指數得分依序為臺中市的 4.94、

桃園市的 4.89、新北市的 4.87、高雄市的 4.09以及臺南市的 3.78。 

至於各縣市中，僅嘉義市的財政昏迷指數高於 5，為全體直轄市、縣市第二高者，且與北市相同為正向發展，

其餘的各縣市則昏迷指數皆低於 5。其中，新竹市、澎湖縣、彰化縣、新竹縣及宜蘭縣等五縣市的財政昏迷指數介

於 4.5～5之間，與上一年度相較，澎湖縣與彰化縣呈現正向發展，新竹市、新竹縣及宜蘭縣則為負向。其次，屏東

縣與嘉義縣的指數介於 4～4.5之間，皆呈正向發展。其餘縣市的財政昏迷指數則介於 3～4之間，依序為南投縣、

雲林縣、臺東縣、基隆市、苗栗縣、及花蓮縣，除了南投縣為正向發展，其餘五者皆呈負向發展。 

對照財政昏迷指數定義，就 2014年整體而言： 

1. 處於「追蹤觀察區」的直轄市及縣市依序為：臺北市（6.67）和嘉義市（5.10）二者，財政昏迷指數大於 5。 

2. 處於「普通病房區」的直轄市及縣市依序為：臺中市（4.94）、桃園市（4.89）、新北市（4.87）、新竹市（4.86）、

澎湖縣（4.61）、彰化縣（4.53）、新竹縣（4.52）及宜蘭縣（4.50）等八者，指數介於 4.5～5之間。 

3. 處於「加護病房區」的直轄市及縣市依序為：屏東縣（4.19）、嘉義縣（4.10）及高雄市（4.09）等三者，其

2014年的財政昏迷指數於 4～4.5間。  

4. 處於「插管區」的直轄市及縣市依序為：南投縣（3.88）、雲林縣（3.86）、臺南市（3.78）、臺東縣（3.64）

及基隆市（3.58），此五縣市之指數介於 3.5～4之間。 

5. 處於「葉克膜區」的直轄市及縣市依序為：苗栗縣（3.19）和花蓮縣（3.12），其財政昏迷指數於 3～3.5 之

間。 

6. 2014年度沒有位於「腦死區」的直轄市及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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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縣市長任期財政表現分析 

配合上一屆縣市首長任期之結束，本研究整理上一屆各縣市首長施政下的財政表現，並進行比較分析： 

1. 累積餘絀變化 

首先，我們可以觀察在各首長期間每個預算年度所造成的剩餘或赤字，用這樣的指標可以檢視在其任期中

對於整體預算執行的績效與成果。換言之，利用決算報告中的「餘絀總額」用來觀察各首長預算執行績效。而

所謂「餘絀」，就是指於會計年度結束後，以決算收入減去決算支出之數額。如有賸餘，稱為決算賸餘或歲計賸

餘；如出現差短，則稱決算赤字或歲計短絀。如此的數據不僅代表預算本應追求平衡的原則堅持，也代表著經

營市政/縣政的財政績效。 

因此，「歲計餘絀」係指當年度決算審定之收支賸餘，而「累計餘絀」則是指歷年所累積的賸餘或短絀，兩

者之合計「餘絀」則表示目前地方政府累積的賸餘或短絀。本質上，歲計賸餘不外來自年度歲入的超收或歲出

的撙節，可說是政府長年累積的存款，而這些「存款」也可以作為未來預算的歲入來源。只是，目前許多地方

政府因長年入不敷出而造成赤字累積，以致讓餘絀總額出現負數，也就是形同透支的負存款，無法作為後續年

度編列預算的財源項目。 

但也值得特別說明的，財務執行面對於資產價值的增減，例如捷運系統的投資，在這些數據上無法完整呈

現，因為有用的投資與蚊子館無效的投資，都是預算執行的對象。因此，對於赤字加劇的縣市，就要看這些赤

字的增加究竟有沒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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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統計上屆縣市長承接行政權時所承接的餘絀總數，一直到卸任或連任時的餘絀總數，並統計該期間

的餘絀總數的差額與年度變化，如下表 2所示。 

表 2：上屆縣市首長任內餘絀總額統計 

單位：億元 

縣市 新北市 臺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中縣 臺南市 臺南縣 高雄市 高雄縣 宜蘭縣 新竹縣 苗栗縣 

上屆首長接任年度 

決算審定後餘絀 
-453 201 -261 -39 -237 -229 -222 -5 -167 -121 -260 -203 

上屆首長 朱立倫 郝龍斌 吳志揚 胡志強 賴清德 陳菊 林聰賢 邱鏡淳 劉政鴻 

任期 2011~2014 2010~2014 2011~2014 2010~2014 

2014年決算審定後餘絀 -737 232 -245 -226 -547 -209 -113 -240 -403 

兩屆末餘絀增減數 -284 31 16 50 -96 -37 8 20 -200 

上屆年平均餘絀增減數 -71 8 3 13 -24 -9 2 4 -40 

縣市 彰化縣 南投縣 雲林縣 嘉義縣 屏東縣 臺東縣 花蓮縣 澎湖縣 基隆市 新竹市 嘉義市 

上屆首長接任年度 

決算審定後餘絀 
-131 -114 -134 -149 -137 -34 -59 -17 -32 -81 -26 

上屆首長 卓伯源 李朝卿/陳志清3
 蘇治芬 張花冠 曹啟鴻 黃健庭 傅崑萁 王乾發 張通榮 許明財 黃敏惠 

任期 2010~2014 

2014年決算審定後餘絀 -208 -84 -143 -95 -128 -58 -63 -27 -37 -81 -21 

兩屆末餘絀增減數 -77 29 -8 55 10 -24 -4 -10 -5 -1 4 

上屆年平均餘絀增減數 -15 6 -2 11 2 -5 -1 -2 -1 -0.2 0.9 

資料來源：地方總決算審核報告 

                                                      
3
 前南投縣縣長李朝卿於該任期任至 2012 年 11 月，由副縣長陳志清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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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2可以見到，除了臺北市以外，我國其他的直轄市與縣市的累積餘絀都是負值，顯示出各地方政府的

財政捉襟見肘的情況，也就是每位縣市首長在就任時，就是面對著透支的財政問題。而其中的新北市、臺南市

以及高雄市的累積赤字，更是在上一任任期中為因應升格或合併，而有大幅度的成長，分別是新北市累計赤字

增加 284億元，臺南市累積赤字增加 96億元，高雄市累積赤字增加 37億元。 

至於在縣市的部份，苗栗大幅增加了 200億元的累積赤字為全臺第二，僅次於新北市，而彰化縣增加赤字

77億元，也是相當令人為此擔心，恐將影響其後續預算之籌措編列。 

但在其中，仍然有嘉義縣努力將累積赤字縮減了 55億元，由 149億元減少到 95億元，還有臺中市、臺北

市、南投縣、新竹縣、桃園市、屏東縣、宜蘭縣及嘉義市等，在每一年的預算執行上，努力創造盈餘，減少後

續接任者的承擔壓力。只是，其中相當特別的是南投縣，由於原縣長因案收押，交由副縣長代理期間，卻也創

造出最高的預算盈餘，算是其中的一大異數。 

2. 財政昏迷指數分析 

同樣的，本研究也整理過去幾年間，各縣市的昏迷指數變化。藉由整體昏迷指數的變化，可以見到反映出

各首長任期中的財政情況。整體而言，上一任的各縣市首長執政期間，縣市的昏迷指數有改善的情況，其中的

新北市、桃園市、宜蘭縣與新竹縣都有明顯的成長，讓原本周轉調度的財政窘境稍得紓解。而苗栗縣及屏東縣

則是相對而言落入更艱困的財政艱困危機之中。歷年昏迷指數指標整理平均如下表 3及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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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上屆縣市首長任內昏迷指數變化 

縣市 新北市 臺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中縣 臺南市 臺南縣 高雄市 高雄縣 宜蘭縣 新竹縣 苗栗縣 

上上屆年平均昏迷指數 3.93 5.27 3.90 5.01 3.83 3.51 3.06 4.03 4.21 3.27 3.45 3.37 

上屆首長 朱立倫 郝龍斌 吳志揚 胡志強 賴清德 陳菊 林聰賢 邱鏡淳 劉政鴻 

任期 2011~2014 2010~2014 2011~2014 2010~2014 

上屆年平均昏迷指數 5.08 5.73 4.94 5.25 3.77 4.23 4.53 4.62 3.09 

縣市 彰化縣 南投縣 雲林縣 嘉義縣 屏東縣 臺東縣 花蓮縣 澎湖縣 基隆市 新竹市 嘉義市 

上上屆年平均昏迷指數 3.36 2.74 3.38 3.22 4.02 3.61 2.97 3.30 3.45 4.71 4.08 

上屆首長 卓伯源 李朝卿/陳志清 蘇治芬 張花冠 曹啟鴻 黃健庭 傅崑萁 王乾發 張通榮 許明財 黃敏惠 

任期 2010~2014 

上屆年平均昏迷指數 3.59 3.34 3.53 3.48 3.52 3.92 3.25 3.57 3.54 4.93 4.53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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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都財政狀況分析 

2014年六都的財政昏迷指數以臺北市（6.67）表現最佳，其它依序為臺中市（4.94）、桃園市（4.89）、新北市（4.87）、

高雄市（4.09）及臺南市（3.78）。以下分別就六都個別的財政昏迷狀況加以分析： 

1. 臺北市 

2014年臺北市的整體財政狀況不僅為六都最佳，也是全國地方財政狀況表現最佳。2014年，臺北市的歲入

歲出賸餘為 212億元，經債務還本 172億元，尚有收支賸餘，且與 2013年相比，2014年此收支賸餘大幅成長

26億餘元，短期的現金償付能力佳。此外，臺北市自籌財源大幅成長 28%，為全臺比例最高者，不僅財政自主

能力大幅提升，亦使其永續服務能力表現優於其它直轄市。基於現金償付能力和永續服務能力的提升，2014年

臺北市整體的財政狀況相較 2013年有顯著的改善。 

2. 新北市 

2014年新北市的整體財政狀況位列全部地方政府第五，其總決算的審核結果，歲入歲出差短為 119億餘元，

加計債務還本 390億元，合計 509億餘元的收支短絀，以賒借支應此缺口。非營業特種基金審核結果，賸餘 166

億餘元。普通與特別收入基金餘絀變化率優於 2013年度，致使現金償付能力提升。此外，稅課收入因新北市捷

運陸續通車或動工，活絡周邊商業活動、土地開發及公告現值調高，使土地增值稅等稅捐增加。唯改制後各項

公共建設及社會福利質量持續提升，組織員額逐年增長，致人事費持續擴張。若自籌財源無法持續維持成長，

將不利於預算支應能力和永續服務能力。綜合以上因素，2014年新北市整體財政狀況的表現劣於 2013年，不

過，仍須密切觀察其長期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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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桃園市 

2014年桃園市的整體財政狀況比上一年度明顯惡化，主要原因是人事費比重偏高，自籌財源尚不足以支應

其人事費，可支配之歲出資源受限，排擠其他施政計畫，不利於預算支應能力。另外，總決算審核結果，差短

為 60億餘元，加計債務償還 76億餘元，合計 137億餘元，經以賒借 80億元支應後，收支短絀仍有 57億餘元，

致使長債償還能力下降。最後，2014年桃園市的自籌財源減幅達 15%，嚴重削弱其教科文、警政、一般政務等

三項公共服務的永續服務能力。桃園市為原桃園縣於 2014年底改制，預期未來人事費將持續擴增。若自籌財源

不能同步增加，預算僵化的問題將日益嚴重，且政務推動須依賴補助款或統籌款，桃園市後續的財政發展趨勢

必須進一步關注。 

4. 臺中市 

2014年臺中市的財政昏迷指數掉到普通病房區，比上一年度呈現明顯惡化的現象，僅長債償還能力有所提

升，其餘三大指標能力皆退步。主要原因是自籌財源減少 7%，但主要支出項目仍成長，包括教科文支出、社會

福利支出及警政支出等，受永續服務能力下降所致。此外，退休撫卹及人事費用占歲出比例偏高，導致預算支

應能力下降，也是 2014年臺中市財政狀況不佳的重要原因。 

5. 臺南市 

2014年臺南市的財政昏迷指數為六都中最差者，且與 2013年相比，有惡化的現象。首先，基金餘額比率提

高和基金餘絀變化率進步許多，使其現金償付能力提高。不過，因自籌非稅課收入中的財產收入未如預期，自

籌財源減幅達 11.7%；另一方面，各項公共建設及社會福利措施持續推動，致歲入不足支應歲出，產生差短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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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餘元，須仰賴舉借債務支應，債務總額增加，也使得債務負擔更為沈重，預算支應能力、長債償還能力及永

續服務能力皆受影響。因此整體而言，2014年臺南市的整體財政狀況較 2013年惡化。 

6. 高雄市 

2014年高雄市的財政昏迷指數相較 2013年惡化，主要原因是整體財務結構未有效改善。其歲入歲出相抵，

審定差短達 99億餘元，加計債務償還 31億餘元，合計 130億餘元，經以賒借 137億元支應後，收支賸餘 6億

餘元。另外，2014年底高雄市一年以上債務未償餘額實際數 2,321億餘元，若加計保留數及未滿一年債務未償

餘額，則舉債金額達 2,448億餘元，剩餘舉債額度僅餘 538億餘元。以近幾年的債務成長幅度估算，在不到 5

年的期間就會達舉債上限。屆時，若財務結構無改善，恐步上苗栗縣後塵。此外，其人事支出占歲出比例偏高

和歲入歲出差短未能有效控制，也是財政惡化的主要因素，更是高雄市財政狀況趨勢的觀察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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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插管區」與「葉克膜區」縣市財政狀況分析 

本年度財政昏迷指數落入「葉克膜區」之縣市為：花蓮縣以及苗栗縣，而落入「插管區」的縣市則為：基隆市、

臺東縣、臺南市、雲林縣和南投縣，以下分別分析之： 

（一）  「葉克膜區」縣市分析： 

1. 花蓮縣 

2014年花蓮縣預算執行結果短絀數較 2013年大幅增加，依據《103年度花蓮縣總決算審核報告》之說明：

「就整體收支而言，經常收入尚足以支應經常支出，惟一般性經常支出仍高達 135億 7,127萬餘元，且呈逐年

增加趨勢；又資本收入無法支應資本支出，資本收支短絀甚鉅，經以經常收支賸餘支應後產生歲入歲出差短 1 億

3,939萬餘元，與民國 102年度歲入歲出賸餘數 8億 7,245萬餘元，相距 10億 1,185萬餘元。」 

決算審核報告中亦提及：「本年度花蓮縣歲入決算審定數 169億 5,127萬餘元，其中自籌財源 37億 406萬餘

元，占歲入決算審定數 21.85%，較 102年度之 42億 8,727萬餘元，減少 5億 8,321萬餘元；非自籌財源則達 132

億 4,720萬餘元，占歲入決算審定數 78.15%，顯示自籌財源不足，相關施政計畫經費仍多仰賴上級政府補助挹

注因應。」尤其下降比例最高的，是自籌財源中的非稅課收入，由 21億元縮減到 11億元，下降幅度近乎一半。 

對照其它縣市，花蓮縣向來偏低的流動性以及基金餘額比率，表現出縣庫現金餘額相對於應付帳款及法定

預算的準備偏低。如此，任何歲入項目的大幅度減少，對於花蓮目前相當僵固的預算結構，尤其是持續增加的

退休撫卹支出（19.3億元）與社會福利支出（20億元），都將造成莫大挑戰。 



                                                        
 

25 

 

此次花蓮縣分數下降，是因為非稅課收入（包括財產處分等）的大幅度縮減，而本項收入本來即屬於易受

景氣與大環境影響，而難以預估的項目。因此，在建議對策方面，首先，花蓮可以充分發揮蘇花改的通車契機，

以有效提升產業發展，擺脫對於中央計畫型補助經費的依賴。事實上，花蓮也正掌握新的發展契機，包括發揮

在地的特色上，吸引民間投資與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只是活動類的支出尚未見到永續性的成果，政府支出值得

用於更具長遠性的產業發展政策。至於在歲出面上，應該針對小班小校的財政負擔，仔細考量教育經費的有效

運用，以擴大預算支用的效果，並可以思考善用多元化教育方式，調整其經費支用型態，增加法定支出項目之

規劃彈性。 

2. 苗栗縣 

2014年苗栗縣預算執行結果，由原有預算規劃賸餘 46億元，卻變成決算出現高達 40.6億元的短絀，相距

86.6億餘元，突顯出苗栗縣預算制度的功能崩壞，也導致其於今年七月開始需要中央紓困協助，始得完成縣府

員工的薪水發放。而這樣的趨勢，反應在財政昏迷指數上的，就是其現金償付能力與長債償還能力的低落。截

至 2014年年底，苗栗縣各機關公庫結存僅有 25億餘元，但應付歲出款高達 30億餘元，嚴重拖欠公款，影響了

承包苗栗縣政府相關案件的廠商權益，更造成縣民的福祉損害。 

苗栗縣財政的整體崩壞始於 2008年，在中央政府大幅增加該年度對苗栗縣的補助後，苗栗縣預算支出大幅

增加，但其它歲入卻無法同時成長，以致後來苗栗縣採取「預列無上級政府核定文號之補助收入金額」的方式

來虛列歲入。同時，苗栗縣也挪用了相關特種基金現款來周轉調度縣府金流，到 2014年年底，其借入款已經高

達 147億餘元，其中除了開發類的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週邊地區區段徵收基金 50億元外，更有攸關社福、教

育的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專戶 8億元、地方教育發展基金 28億元、社會福利基金 4億元等，都影響人民權益

甚鉅，導致苗栗縣政府永續服務能力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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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無法尋覓可行的歲入財源後，苗栗縣大幅縮減歲出是必要的途徑，依據最新 2016年度苗栗縣的預

算書，也正突顯了苗栗這方面的財政困境。只是積重難返，有鑑於苗栗縣的公共債務超逾法定債限，減債成效

不彰，且無法如期支付員工薪資及廠商款項等問題。苗栗縣當前的最大難題將會是：由於倒債風險增加，對於

苗栗後續現金與債務管理也將是極大挑戰，而中央補助款的預支，更讓苗栗縣於 2015年下半年度的現金周轉難

度大增。 

對此，除了循審計室所建議之方向改進：「厲行開源節流，積極處分縣有土地，精簡人事，減少不必要業務

費及活動支出，審慎評估公共建設之必要性與可行性及日後管理維護經費，俾期歲計產生賸餘，如期支付款項，

積極償還債務。」苗栗唯有透過積極性的債務與資產管理方式，才有可能翻轉此一窘況。可能的方式包括將閒

置的蚊子館舍、學校等公有設施，以更符合市場期待的模式來進行委外經營管理，甚或進行證券化之運用，一

方面尋求解決燃眉之急的暫時周轉，另一方面則是引入經營效率，來降低整體的財政運作風險。而這些，也需

要中央政府的協助，以及苗栗縣各界的決心，否則，將難以有扭轉的生機。 

（二） 「插管區」縣市分析： 

1. 基隆市 

對照 20億餘元的應付歲出帳款，目前基隆市市庫各基金餘額卻僅剩 12億餘元，以致市庫在流動性上有極

大挑戰。加上《公共債務法》之管制，雖然以預算數而言，基隆市仍有舉債空間，但就實際決算額度而言，基

隆市 2014年之一年以上公共債務未償餘額決算數為 96億餘元，已占其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歲出總額 47%之比率，

為近五年之最高，顯示其周轉調度空間相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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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而言，對照其它財政困頓縣市，基隆市的機會相對完整，由於產業結構的差異，也讓基隆仍有機會創

造更多的投資商機，而且基隆市的人事經費與退休撫卹的比重也相對較低，而不會如同一些農業縣市必須面對

僵固的法定義務支出，這些都是基隆市的機會。因此，必須考量如何有效調整幅員有限的基隆市之相關經常性

支出，甚至進行長期的資本門投資來提振整體的都市競爭力，例如配合臺鐵捷運化來尋求都市改造空間，以創

造市庫收入，都是基隆市擺脫財政困難的難得機會。 

2. 臺東縣 

持續進行財政改革與債務償還的臺東縣，已經見到良好的成果，從 2012年的高峰 84億餘元，逐年降低到

2014年底的 72億餘元，對於該縣在困難的財政情勢中，仍能有如此成果，殊為不易。但受限於產業結構，使

該縣市在開源節流的空間相當有限，整體歲出 142億餘元中，以非自籌財源支應的比例高達 86%，縣府本身能

夠著力的比率不到 15%，自籌財源不到 20億元。所以雖在首長的努力下，使自籌財源持續成長，但 2014年度

包括政權行使支出、民政支出等一般性政務支出，卻由 18億元大幅成長到 26億元，成長幅度達 46%，對照相

對有限的自籌財源收入，導致其財政昏迷指數下降。加上臺東縣在有效控制歲出規模之下，相對而言，人事與

退休撫卹經費比例也就持續增加，都將增加未來縣庫周轉調度的困難。 

對此，臺東縣應配合觀光發展趨勢及優質自然環境，持續提升自籌財源的收入，並增加青壯人口留駐意願，

甚至創造移入人口。由於目前我國農業仍大幅度仰仗中央政府相關政策協助發展，在無法提高附加價值的情況

下，對於各級政府財政收入助益也相當有限。因此，針對如何提升產業能量，特別是農業，以規劃適當的產業

政策，應該是臺東縣發展與財政永續的當務之急。 

3. 臺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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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六都財政昏迷狀況分析〉。 

4. 雲林縣 

雲林縣 2014年度總決算之差短為 5億餘元，持續連年差短趨勢，入不敷出，且自籌財源成長不足，須仰賴

上級政府補助款或融資調度因應政務支出，財務壓力龐大。反映在其公共債務未償餘額總數已達 266億元，較

上年度增加 10億餘元，債務負擔仍持續增加並創新高，如何遏止、解決，已是刻不容緩的問題。 

而在現金面上，雲林各公庫結存年底合計為 34億餘元，相對於其應付歲出款為 22億餘元，以及應付歲出

保留款 81億餘元，將形成極大的現金周轉挑戰，以致 2014年雲林縣府向各專戶基金調度之「借入款」科目達

51億餘元，係公庫及雲林縣萡子寮崙背市地重劃特別決算向雲林縣政府保管款等 13個特定用途專戶存款調借

39億餘元，以及向雲林縣平均地權基金等 4個基金調借 12億餘元，而更無力來進行長期債務之償還。 

正因為產業結構的限制，且自籌財源的開拓空間極為有限，讓雲林縣的財政運作持續缺少新的契機，就目

前的各種限制下，提高農業產業的附加價值，以及整體性進行產業升級的策略，加速縣境內產業用地的招商開

發，都是當行的策略。此外，雲林縣也可考慮針對污染性產業增加地方特別稅課，提高縣府財源收入。未來，

亦期待在《財政收支劃分法》的修法，能增加對於此類農業縣市財政情形的考量與協助。  

5. 南投縣 

在艱困的環境中，南投縣的財政於 2014年交出難得的成績單，也持續改善了財政昏迷的情況。2014年其歲

入及歲出總決算相抵後賸餘 21億餘元，較上一年度之 5億餘元，進一步增加了 15億餘元，已經達到連續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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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賸餘且成長的正向發展趨勢。此外，針對公債未償餘額部分，2014年底南投縣一年以上債務餘額 118億餘

元，亦較上年減少了 1億餘元，都是顯示出財政狀況持續改善的成效。 

唯一需注意的是在公庫調度上，由於南投縣並未實施集中支付模式，所以目前是向各種特種基金專戶周轉，

來彌補縣庫現金面的窘困，並且經此來避免利息支出，其中包括了地方教育發展基金的 10億餘元。對此，應針

對各基金專戶之現金流量進行預估，以免造成各專戶原有設立政務目的之施行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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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地方財政問題是實施財政分權國家所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尤其是我國整體地方政府歲出占各級政府歲出的比

重由 2001年的 31%增加至 2014年的 38%，顯示地方政府在我國政府部門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然由本研究

所編制的 2014年各縣市財政昏迷指數來看，卻令人不得不更為關注我國各區域地方政府及直轄市、縣市不同層級

地方政府的財政發展。因為財政狀況不僅會影響地方政府提供轄區居民公共財貨與勞務的數量與品質，更對經濟發

展的持續動能息息相關，一旦地方財政失衡，勢必阻礙基本建設，甚至迫使既有廠商外移，使得原已險峻的財政狀

況雪上加霜。惡性循環的結果，恐造成城鄉對立，不利長期各區域的均衡發展。 

就基礎面而言，對照規範我國中央與地方政府收入及支出權責的《財政收支劃分法》，已逾十年未及修正，其間

不僅中央與地方之財政情勢丕變，直轄市改制升格更是影響地方政治生態。為求地方財政永續發展，合理修正是課

不容緩的重要事項。也唯有如此，才得建立地方財政穩健發展基礎。 

而就時間面而言，2015年我國面對不動產租稅改革衝擊，再加上國內外總體經濟變數表現不佳因素的交互影響，

國內不動產交易急速萎縮，導致 2014年地方政府土地稅收的下降。其中桃園市、臺南市、苗栗縣、花蓮縣及外島

的連江縣自籌財源衰退幅度逾 10%，也是影響上述地方政府在自籌財源相關財政指標表現不佳的主因。而此等趨勢

也將延續至今（2015）年，將令今明兩年地方政府所面對的財政挑戰，將更甚以往。 

強化財政努力誘因、落實財政紀律，並輔以完善的補助款和統籌款等府際間財政移轉工具機制，是解決我國地

方財政昏迷的藥方，而此藥方必須由中央與地方政府通力合作，共同完成。本研究計畫除分析各地方政府的財政昏

迷指數，評比其財政狀況並分析財政惡化的原因外，更希望提升地方財政透明度、建立財政課責性、喚醒民眾熱忱，

以維繫我國地方財政的永續發展，落實世代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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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財政昏迷指數構成項目彙整表 

指標 計算或公式 說明 分析建議 權重 

昏迷指數 
現金償付能力*（4/10）+預算支應能力*（2/10）+長債償還

能力*（2/10）+永續服務能力*（2/10） 
 

指數越大表示財政狀況

越佳（介於 0~10） 
 

一.現金償付能力 

流動性比率*（2/10）+基金餘額比率*（5/10）+普通與特別

收入基金餘絀變動率*（1/10）+普通基金短期債務變動率*

（2/10） 

短期支付能力 
指數越大表示短期支付

能力越佳 
4/10 

二.預算支應能力 

退休撫卹支出占歲出比重*（4/10）+人事支出占歲出比重*

（3/10）+財政穩定指標*（1/10）+稅課收入（不含統籌）

占歲出比重*（1/10）+非稅課收入占歲出比重* （1/10） 

支應歲出的自籌能力 
指數越大表示支應歲出

的自籌能力越佳 
2/10 

三.長債償還能力 
長期償付能*（1/9）+利息保障倍數*（1/9）+淨資產比率*

（4/9）+人均長期負債*（3/9） 
長債壓力及自籌償還能力 

指數越大表示長債壓力

較輕或自籌償還能力越

佳 

2/10 

四.永續服務能力 

教科文服務水準償付能力*（1/4）+社會福利水準償付能力

*（1/4）+警政服務水準償付能力*（1/4）+一般政務服務水

準償付能力*（1/4） 

自籌支應永續服務能力 
指數越大表示自籌支應

永續服務能力越佳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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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四大指標能力構成項目彙整表 

 

指標 計算或公式 說明 分析建議 權重 

一.現金償付能力 
流動性比率*（2/10）+基金餘額比率*（5/10）+普通與特別收入基

金餘絀變動率*（1/10）+普通基金短期債務變動率*（2/10） 

短期支付能

力 

指數越大表示短期支付能力越

佳 
 

1.流動性比率 
現金+短期投資

應付帳款
  

比例越大表示資金流動性增

加，逐年增加表示未來短借的壓

力降低 

2/10 

2.基金餘額比率 
未保留之普通及特種基金餘額+指定用途之歲出保留款

普通基金營運支出
  

比例越高表示短期的現金償付

能力較佳，此比例逐年減少表示

現金償付能力逐年降低 

5/10 

3.普通與特別收入

基金餘絀變動率 

△普通基金餘絀+（非營業特種基金餘絀+營業特種基金餘絀）

普通基金餘絀 +（非營業特種基金餘絀 +營業特種基金餘絀）
  

比例越大表示現金償付能力增

加，逐年增加表示現金償付能力

逐年提高 

1/10 

4.普通基金短期債

務變動率 

△普通基金短期債務

普通基金短期債務
  

比例越大表示短期債務增加

多，現金償付壓力大，逐年增加

表示逐年短期債務累積增加

快，現金償付能力壓力加大。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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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計算或公式 說明 分析建議 權重 

二.預算支應能力 

退休撫卹支出占歲出比重*（4/10）+人事支出占歲出比重

*（3/10）+財政穩定指標*（1/10）+稅課收入（不含統籌）

占歲出比重*（1/10）+非稅課收入占歲出比重* （1/10） 

支應歲出的自

籌能力 

指數越大表示支應歲出的自籌能力越佳 

 

1.退休撫卹支出

占歲出比重 

退休撫卹支出

歲出
 

地方政府退撫

支出負擔大 

比例越高表示地方政府財務狀況愈僵化。若

此比例逐年上升，表示財務狀況日漸惡化。 4/10 

2.人事支出占歲

出比重 

人事支出

歲出
 

地方政府人事

支出負擔大 

比例越高表示地方政府財務狀況愈僵化。若

此比例逐年上升，表示財務狀況日漸惡化。 3/10 

3.財政穩定指標 
自籌財源

債務支出(利息) +一般政務+教科文+警政 +環保支出
  

表示每一元必要支出來自地方政府自籌的

挹注，比例越高表示地方財政自主提供必要

支出的穩定度越高，逐年增加表示財政穩定

度提升。 

1/10 

4.稅課收入（不含

統籌）占歲出比重  

稅課收入(不含統籌)

歲出
  

比例越大表示每一元歲出從自籌稅課收入

挹注的比例越大，自我償付能力高，逐年增

加表示未來自我償付能力增加 

1/10 

5.非稅課收入占

歲出比重 

歲入−補助收入 −稅課收入

歲出
  

比例越大表示每一元歲出從自籌非稅課收

入挹注的比例越大，自我償付能力高，逐年

增加表示未來自我償付能力增加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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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計算或公式 說明 分析建議 權重 

三.長債償還能力 
長期償付能*（1/9）+利息保障倍數*（1/9）+

淨資產比率*（4/9）+人均長期負債*（3/9） 

長債壓力及自籌

償還能力 

指數越大表示長債壓力較輕或自籌償還能

力越佳 
 

1.長期償付能力（力

度） 

年度還款

債務總額
 

如當年度該縣市

政府的債務總額

增加，長期償付

能力及利息保障

倍數為 0分。如

此才能真正顯示

縣市政府的償債

償還能力。 

比例越大表示每一元債務餘額被償還的比

例越多，逐年增加表示未來還債的比例增加 
1/9 

2.利息保障倍數 
年度還款

自籌財源
 

比例越大表示每一元自籌財源用於還款的

比例越多，逐年增加表示自籌財源支應長期

債務能力增加 

1/9 

3.淨資產比率 
淨資產

總資產
  

比例越大表示長期償付能力較佳，此比例逐

年增加表示長期償付能力逐年增加 
4/9 

4.人均長期負債 
長期負債

人口
  

比例越大表示每人長期債務越重，此比例逐

年增加表示每人長期債務逐年加大，未來民

眾的財政負擔加重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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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計算或公式 說明 分析建議 權重 

四.永續服務能力 

教科文服務水準償付能力*（1/4）+社會福利

水準償付能力*（1/4）+警政服務水準償付能

力*（1/4）+一般政務服務水準償付能力*（1/4） 

自籌支應永續

服務能力 

指數越大表示自籌支應永續服務能力越

佳 
 

1.教科文服務水準償付能力 
自籌財源

教科文支出
  

比例越高表示地方政府維持目前教科文

服務水準的能力較高。若此比例逐年上

升，表示教科文服務水準償付能力提升。 

1/4 

2.社會福利水準償付能力 
自籌財源

社會福利支出
  

比例越高表示地方政府維持目前社會福

利服務水準的能力較高。若此比例逐年

上升，表示社會福利服務水準償付能力

提升。 

1/4 

3.警政服務水準償付能力 
自籌財源

警政服務支出
  

比例越高表示地方政府維持目前警政服

務水準的能力較高。若此比例逐年上

升，表示警政服務水準償付能力提升。 

1/4 

4.一般政務服務水準償付能力 
自籌財源

一般政務支出
  

比例越高表示地方政府維持目前一般政

務服務水準的能力較高。若此比例逐年

上升，表示一般政務服務水準償付能力

提升。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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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2014年四大指標能力構成項目估算結果表 

 新
北
市 

臺
北
市 

桃
園
市 

臺
中
市 

臺
南
市 

高
雄
市 

宜
蘭
縣 

新
竹
縣 

苗
栗
縣 

彰
化
縣 

南
投
縣 

雲
林
縣 

嘉
義
縣 

屏
東
縣 

臺
東
縣 

花
蓮
縣 

澎
湖
縣 

基
隆
市 

新
竹
市 

嘉
義
市 

現金償付能力 2.97 6.04 4.25 3.35 3.00 2.75 4.10 4.54 3.20 5.02 4.15 4.20 4.86 6.05 4.66 3.04 5.87 2.72 4.72 5.75 

1.流動性比率 0.38 1.12 7.45 0.13 0.05 0.55 5.23 0.24 0.09 2.27 0.01 0.16 0.06 10.00 5.00 0.25 10.00 0.07 10.00 0.21 

2.基金餘額比率 2.30 5.64 2.24 4.13 2.42 1.70 2.72 5.67 2.92 4.15 4.30 4.71 6.43 4.59 3.31 2.65 5.43 1.98 2.53 6.48 

3.普通與特別收入基金餘絀變化率 5.44 10.00 4.01 4.98 6.56 4.75 4.45 4.40 4.78 10.00 5.60 5.28 3.36 5.49 5.53 4.32 4.13 4.36 4.39 4.67 

4.普通基金短期債務變化率 6.00 10.00 6.20 3.82 5.64 6.61 6.25 6.09 6.21 7.47 7.19 6.40 6.47 6.04 7.25 6.16 3.68 6.40 5.11 10.00 

 

 

新
北
市 

臺
北
市 

桃
園
市 

臺
中
市 

臺
南
市 

高
雄
市 

宜
蘭
縣 

新
竹
縣 

苗
栗
縣 

彰
化
縣 

南
投
縣 

雲
林
縣 

嘉
義
縣 

屏
東
縣 

臺
東
縣 

花
蓮
縣 

澎
湖
縣 

基
隆
市 

新
竹
市 

嘉
義
市 

預算支應能力 5.97 7.96 4.78 5.36 5.68 6.24 3.85 4.85 4.03 3.46 2.60 3.17 1.82 1.58 1.92 2.97 5.09 3.46 3.67 2.46 

1.退休撫卹支出占歲出比重 5.72 9.55 5.73 5.41 7.92 8.44 3.64 4.09 3.64 2.90 2.64 2.90 0.00 0.68 1.76 3.02 5.00 3.84 2.47 1.82 

2.人事支出占歲出比重 4.94 3.82 2.97 3.80 3.49 2.82 3.72 5.18 5.33 3.11 2.53 4.02 4.33 2.22 2.83 3.55 9.45 2.11 2.47 1.96 

3.財政穩定指標 7.26 10.00 5.15 7.13 4.60 5.90 3.82 5.21 3.04 4.17 2.58 2.87 1.84 2.00 0.95 2.27 0.66 3.97 6.23 3.58 

4.稅課收入（不含統籌）/歲出 8.64 10.00 8.69 8.75 6.46 6.12 4.60 4.67 3.25 4.21 3.12 3.06 2.26 2.66 1.21 2.94 0.49 4.00 8.93 5.63 

5.非稅課收入/歲出 6.08 10.00 2.08 4.68 3.58 8.11 4.39 6.67 3.52 5.31 2.12 2.09 1.14 1.72 1.54 1.73 1.35 4.91 4.26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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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北
市 

臺
北
市 

桃
園
市 

臺
中
市 

臺
南
市 

高
雄
市 

宜
蘭
縣 

新
竹
縣 

苗
栗
縣 

彰
化
縣 

南
投
縣 

雲
林
縣 

嘉
義
縣 

屏
東
縣 

臺
東
縣 

花
蓮
縣 

澎
湖
縣 

基
隆
市 

新
竹
市 

嘉
義
市 

長債償還能力 5.55 4.43 5.96 6.30 3.01 3.69 6.77 3.68 2.62 5.49 6.50 5.65 7.78 5.76 6.44 4.78 6.01 5.62 4.94 8.23 

1.長期償付能力（力度）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00 0.00 3.71 0.00 4.30 0.00 7.61 0.00 7.60 0.00 0.00 0.00 0.00 9.40 

2.利息保障倍數  0.00 0.04 0.00 0.00 0.00 0.00 10.00 0.00 6.79 0.00 4.24 0.00 10.00 0.00 7.75 0.00 0.00 0.00 0.00 0.10 

3.淨資產比率 6.56 9.96 6.77 8.94 1.83 8.31 5.67 3.68 0.00 5.88 7.22 7.92 8.61 7.62 5.17 5.66 7.96 7.70 5.51 8.64 

4.人均長期負債 7.90 0.00 8.85 6.99 6.59 0.00 6.10 6.13 4.35 8.62 7.02 6.39 6.00 7.11 7.32 6.81 7.42 6.61 7.48 10.00 

 

 新
北
市 

臺
北
市 

桃
園
市 

臺
中
市 

臺
南
市 

高
雄
市 

宜
蘭
縣 

新
竹
縣 

苗
栗
縣 

彰
化
縣 

南
投
縣 

雲
林
縣 

嘉
義
縣 

屏
東
縣 

臺
東
縣 

花
蓮
縣 

澎
湖
縣 

基
隆
市 

新
竹
市 

嘉
義
市 

永續服務能力 6.90 8.85 5.20 6.33 4.21 5.03 3.65 5.01 2.90 3.67 2.02 2.09 1.18 1.52 0.54 1.75 0.24 3.38 6.21 3.30 

1.教科文服務水準償付能力 8.77 10.00 4.07 7.93 4.28 6.18 2.93 4.30 2.82 3.08 1.92 2.00 1.29 1.21 0.64 1.91 0.40 4.85 6.99 3.90 

2.社會福利水準償付能力 7.12 5.42 7.12 7.38 5.26 3.56 4.88 5.92 4.05 4.24 2.71 1.95 1.17 1.95 0.76 2.46 0.24 4.07 7.66 5.00 

3.警政服務水準償付能力 7.72 10.00 4.72 5.41 4.40 5.92 3.40 5.38 3.06 2.92 1.78 2.12 1.47 1.69 0.75 1.47 0.13 2.81 6.11 2.49 

4.一般政務服務水準償付能力 3.99 10.00 4.87 4.60 2.90 4.48 3.40 4.43 1.65 4.43 1.66 2.30 0.80 1.21 0.00 1.15 0.17 1.80 4.08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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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花蓮縣政府意見回應表 

花蓮縣政府主計處提問項目彙整 研究團隊說明與回覆 

一、您所提供數據帶進公式得不出本縣之數據，例如現金償付能力為 3.04，包含

流動性比率 0.25、基金餘額比率 2.65、基金餘絀變化率 4.32及短債變化率 6.16，

但是 0.25、2.65、4.32及 6.16如何得出？故請提供，俾便複算。 

由於本指標係採用各縣市 2011年到 2014年之財政資料予以估

算，詳細估算方式請見本文第六頁「（五）財政昏迷指數的評定

方式」之相關說明。 

二、對公式的疑問及具體建議  

（一） 流動性比率部分，分子係「現金」+「短期投資」，分母為「應付帳款」: 

 1.現金含「公庫結存」及「各機關結存」，惟僅含公務未包括基金之現

金，因公務如現金不足尚可依規定向基金作資金調借，爰建議納入基金

之現金評估。 

2.短期投資含「有價證券」及「保管有價證券」，其中保管有價證券多

為廠商質押定期存單、銀行連帶保證書，均不具有資金流動性，應予刪

除。 

3.另因分母為應付帳款，爰建議分子應加入應收帳款才合理。 

4.又本比率宜適中，不宜過高避免資金閒置，亦不宜過低避免有立即現

金須支付而支付不出之危機，爰建議設定一現金安全存量比率，達該比

率則給滿分，未達者分別按嚴重程序扣分，不宜一昧逐高。 

1.感謝建議，惟本項比例越大表示資金流動性增加，逐年增加表

示未來短借的壓力降低，至於所建議的其他基金餘額，則於此項

「基金餘額比率」中加以考量。 

2.為與國際評估方式接軌，考量部分特種基金之運作可能包括有

價證券投資等方式，故仍納入此一部分。 

3.感謝建議，惟本項主要仍惟評估整體流動性，應收帳款之實現

有時非各政府機關所能控制，故不納入考量。 

4.誠如編制說明，本流動性指標在於眾多財政面向中用來評估各

政府機關之短期支付能力，至於是否會造成過高資金閒置，考量

目前我國除少數縣市外各單位，多為負債情況且少有投資情事，

故持有現金目的大抵均為求周轉之安全，故暫不考量創造一現金

安全存量比以資運用。 

（二） 基金餘額比率部分，分子係「未保留之普通及特種基金餘額」+「指定

用途之歲出保留款」，分母為「普通基金及特種基金營運支出」: 

1.此項比例高者表示短期的現金償付能力較佳，用此衡量短期現

金償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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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比率擬衡量短期的現金償付能力，惟分子為公務及基金餘絀之合計

數，加上保留款，其占年度歲出之比重，恐無法衡量短期現金償付能力，

請說明。 

2.另分母為「普通基金及特種基金營運支出」，惟帶入之數據僅含普通

基金，未含特種基金部分，係公式有誤或數據有誤，請釐明。 

2.感謝提醒，本指標係為表示各單位可調度現金與支出規模之相

對程度，惟原列文字於三年前正式估算時，發現各縣市特種基金

之基金用途之多樣性，為求避免因為特種基金規模造成整體指標

誤解，故三年來估算均僅以公務預算項目代表。本報告並同時修

正剔除「與特種基金」文字，以維持歷年報告之一致性，特此說

明。 

（三） 普通與特別收入基金餘絀變動率部分，係公務及基金餘絀之合計數，（本

及上）二年度之變動情形: 因本縣上（102）年度有一次性收入約 10.9

億元，爰比較基礎被墊高，因政府為長期運作，建議以與前 5年平均數

比較，將較為平滑、合理。 

如同建議，本指數比較基準原已為各縣市 2011年到 2014年之財

政資料，故符合避免單年度波動之影響需要。 

（四） 普通基金短期債務變動率部分，係普通基金短期債務（本及上）二年度

之變動情形: 

 1.本比率以當年度短期債務變動（增減）佔短期債務之比率來衡量現

金償付能力，比例越大表示短期債務增加多現金償付壓力大，但此指標

未考量各地方政府債務比率，將超過債限、已達預警及未達預警（債務

比率低）之各地方政府一同比較，其基礎不一。 

2.依公債法及相關規定，超過債限、已達預警之地方政府需於期限降低

債務比率，有編列強制還本之規定，而債務比率未達預警之地方政府無

強制還本之壓力，甚至尚有舉債額度可供支應施政所需，故單以當年度

是否償還短期債務來衡量現金償付能力，有失公允。 

1.債務償還與管理，本為財政管理之重要一環，而本指標係為呈

現各地方政府當前之財務情勢與發展趨勢，至於是因為被迫或主

動償還債務，本非本指標之評估內容，故並無納入考慮。 

2.同上，更考量去年出現縣市周轉困境，故本年度有適當調整各

分項指標之比率。惟就其償還債務金額進行評比，以反映債務管

理績效，仍有其意義。 

（五） 長期償付能力（力度）部分，分子係「年度還款」，分母為「債務總額」:另 蓋對一政府機構而言，年度運作基礎（歲收餘絀）將影響債務之



                                                        
 

40 

 

利息保障倍數部分，分子亦係「年度還款」，分母則為「自籌財源」:  

同上所述，本二項指標單以年度還款數來衡量現金償付能力，而未考量

各地方政府之債務比率、有無應依規定編列強制還本之情形，比較基礎

不一，有失公允。 

總額增減，歲支盈餘者有機會降低債務，歲支短絀者，則債務將

隨之攀高。至於各縣市還款金額之意願，對照債務付息之承擔，

本為公共財政債務管理之態度，本指標主旨在財政現金之調度健

全基礎比較，故並無所謂基礎不一之論。 

（六） 預算支應能力之第 3、4、5項指標、永續服務能力之 4項合計 7項指標: 

以自籌財源（或自籌稅課收入）占各項支出來衡量，台灣各地方政府受

限於財政收支劃分法規定，其財源普遍仰賴中央分配及補助，本縣各項

施政亦盡力爭取中央各部會計畫型補助，以減輕縣負擔，惟在各該指數

衡量下，爭取愈多補助（即自籌財源占各項支出比率將下降），財政反

而愈差，與台灣實際情況不符。 

縣市追求財政自主自立，創造自籌財源本為財政管理之責，本項

指標均為收入面與支出面之對照分析，為呈現各項支出中，自主

能力之比例，並無所謂爭取愈多，財政愈差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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